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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申报药品摘要幻灯片要求

一、需提供幻灯片的药品范围

（一）所有目录外的申报药品。

（二）申报调整医保支付范围的目录内药品。

二、幻灯片内容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包括但不限于：药品通用名称；注册规格；说明书适应

症/功能主治（概述）；用法用量；中国大陆首次上市时间；

目前大陆地区同通用名药品的上市情况；全球首个上市国家

/地区及上市时间；是否为 OTC 药品；参照药品建议；所治

疗疾病基本情况、未满足的治疗需求、大陆地区发病率、年

发病患者总数等。

（二）安全性

包括但不限于：该药品在国内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；药

品说明书收载的安全性信息；与目录内同类药品安全性方面

的主要优势和不足。

（三）有效性

包括但不限于：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中与对照药品疗效

方面的主要优势和不足；临床指南/诊疗规范推荐情况；国家

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出具的《技术评审报告》中关于本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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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性的描述。

（四）经济性

包括但不限于：目前的市场价格（如未定，可介绍预期

价格）；各省份挂网情况；2020 年 1 月 1 日-2022 年 6 月 30

日大陆地区药品销售金额（含全部规格，如非独家，可主要

介绍本企业产品的情况）。与目录内同治疗领域药品经济性

方面的优势和不足。

（五）创新性

包括但不限于：主要创新点；该创新带来的疗效或安全

性方面的优势；是否为国家“重大新药创制”科技重大专项支

持上市药品；是否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；传承性（限中

成药）情况。

（六）公平性

包括但不限于：是否能够弥补药品目录保障短板；临床

管理难度及其他相关情况。

三、格式规范

（一）格式

文件类型为 PPT幻灯片格式，片子总数控制在 10张内。

（二）容量

文件总容量不超过 50M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幻灯片内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，

申报企业对相关内容的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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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企业对幻灯片内容的全面、准确、完整性负责，

必须与提交的其他申报资料一致。

3.禁止出现国家机关、学术机构、行业协会或者领导、

医师、患者及其他人员的姓名、照片、图像等，以及其他误

导性、诱导性、夸大性内容。

4.目录内药品申报调整医保支付范围的，原则上申报的

支付范围与说明书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一致。幻灯片内容限

于调整相关的信息。

5.申报纳入药品目录的药品，原则上申报的支付范围与

说明书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一致。

6.摘要幻灯片同时提交两个版本，版本一为标准版本，

命名为“药品通用名（PPT1）”，版本二为不含经济性信息的

版本,其余与版本一完全一致，命名为“药品通用名（PPT2）”。

7.申报企业应严格按照本要求制作摘要幻灯片，如有不

符一律不予采用。


